
谁该为失控的校园安全担责？

校园本是书声琅琅、孕育希

望的安全港湾，然而一旦安全防

线失守，却可能成为令人痛心的

意外发生地。

这一期的“法治第一课”，关

注一起发生在中学教室里的伤害

案件，一次冲突，不仅造成两名

学生身心严重受损，更引发了对

校园安全责任体系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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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冲突学生身心受伤
学校管理缺位需担责

案 例

2021 年 9 月 6 日，开学后不

久，某地一中学校园内发生了一

起由言语冲突引发的伤害案件。

学生沙某与刘某在教室内

发生口角。冲突中，沙某先动

手打了刘某一巴掌，刘某随即

取出携带的水果刀刺向沙某，

导致沙某身体多处受伤,被紧急

送医治疗20天，医疗费用超过2

万元。医院诊断其伤情包括多

发性刀刺伤、左肺挫伤、皮下血

肿及全身多处皮肤裂伤。

令人痛心的是，这起事件的

影响远未止步于身体创伤。2022

年3月11日起，沙某因出现严重

心理问题，先后在当地多家医疗

机构接受治疗，被诊断为精神分

裂症。事发后，沙某父母与学校

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但因双方

分歧过大未能达成一致，最终只

能对簿公堂。

法院经审理查明，这起斗殴

事件发生在上早自习期间，属

于学校正常教学管理时段。教

师及校园管理人员既未能及时

发现并制止学生冲突，也未能

有效防范学生携带管制刀具进

入校园，反映出学校在安全管

理和教育方面存在明显疏漏，

未完全尽到对未成年学生的教

育、管理职责，因此应当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法官以案释法
多维度解析校园安全责任体系

说 法

“校园伤害案件的处理，牵

动着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的

敏感神经。”据办案法官介绍，

法院的判决，是基于对法律精

神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未成年

人权益的优先考量。校园中，

发生此类事件，是学生家长和

学校老师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但事情发生后，如何在法治体

系中，认清学校安全管理责任，

明确未成年人暴力行为惩戒追

责，才是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的关键。

学校该为校园安全管理承

担哪些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建立未成

年学生保护工作制度，健全学

生行为规范，培养未成年学生

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

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

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

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事件发生于早自

习这一教学管理时段，学校本

应通过教师巡视、监控管理等

方式有效预防和及时制止学生

冲突。此外，学校对学生携带

危险物品进入校园的行为未能

进行有效筛查和干预，反映出

其安全管理制度存在明显漏

洞，因此被依法认定应承担相

应侵权责任。

未成年人严重暴力行为是

否会被追责？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

现象频出，2020年公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作出了重要调整，降低了对未

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追责年

龄。该修正案明确：年满十二

周岁的未成年人，经过严格的

程序把关之后可以追究刑事责

任。具体而言：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

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

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

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

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

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

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立法调整体现了国家

对未成年人严重暴力行为“零

容忍”的坚定态度，同时也设置

了严格的程序保障，确保追责

的慎重性与适当性。

对于没有达到追究刑事责

任年龄的未成年犯罪人，《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规定了“专门矫治教育”措

施，对于实施严重暴力行为但未

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

法律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将其送

到专门场所进行闭环管理，由教

育、公安和司法行政部门协同

开展心理行为矫治工作。

这种措施既体现了对未成

年人的特殊保护，也彰显了社

会防卫的必要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于婷

第一课④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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